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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和吸引外来投资，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如下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企业引进及准入
（一）简化企业登记审批手续。除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规定必须核准的外，所有社会投资全部实行备案制。所有项目的登记审批手续严格按程序办理，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前置许可的，不得作为企业开业登记的前置条件。
二、土地政策
（二）新进园区的工业和物流项目土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土地出让综合价为10万元/亩（超出10万元的成本部分以及按上级政策必须计提的基金费用，由企业承担），严格执行30/50亿元的投入产出标准，且1亿元以内的项目在1年内建成投产，1亿元以上的项目在2年内建成投产，项目建设时间从项目正式协议签订之日算起。对固定资产投入超亿元的项目，由财政全额补贴项目业主所交纳的土地综合价10万元/亩；对固定资产投入5000万元—1亿元的，由财政补贴5万元/亩；对固定资产投入3000—5000万元的，由财政补贴3万元/亩。上述财政补贴待项目投资完成并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审确认后，由县财政从项目交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中逐年返还。园区综合用地出让综合价不低于60万元/亩（楼面地价不低于420元/㎡），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同时，对实际投资额超过1亿元的项目，按照项目发展规划预留建设用地，留足发展空间。所提供的土地不得改变用途，不得转让，使用期限30年。企业法人变更时，需报县政府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凡不能按规定时限建成投产达效的项目取消一切优惠政策。
（三）投资能源、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除经营性土地外，可以采取划拨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在园区外投资生产经营型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企业用地，可由县国土房管部门确认最低出让价格（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征地补偿费、拆迁费、安置费、青苗补偿费、规划费、土地出让金及其他有关税费之和为基价），并报经县政府审核批准后，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四）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专业市场给予优先供地，由县国土房管部门确定最低出让价，并报经县政府审核批准后，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三、税费优惠及财政扶持
（五）在园区租用标准厂房和标准仓储的非资源性加工投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1000万元的企业，免收1年租金；固定资产投资1000—3000万元的企业，免收2年租金；固定资产投资3000—5000万元的企业，免收3年租金；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1亿元的企业，免收4年租金；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企业，免收5年租金。其中：小坝全民创业园固定资产投资100—300万的企业，免收1年租金；固定资产投资300—500万元的企业，免收2年租金；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免收3年租金。每投资100万元，园区则按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超出400平方米、一般加工工业不得超出300平方米的标准提供标准厂房，超额部分租金由投资业主自行承担。
（六）税率及地方留成部分的界定。增值税的分享比例为中央75%、地方25%；企业所得税的分享比例为中央60%、地方40%。新办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的产业或企业执行西部大开发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七）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先征后奖”政策。严格控制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建设配套费和教育费附加除外），达到规定投资强度要求的项目，凡国务院、市政府明确规定上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按下限收取。县内留成部分按规定下限的50%收取，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和总部经济企业全部予以奖励扶持。
（八）新办企业用工除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免缴其他用工行政性收费。招用下岗失业人员，按国家再就业政策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同时享受国家相关就业再就业补贴。
（九）探矿权人投资勘查并探明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后，可优先依法获得采矿权。在依法勘查区域内探明可供开采矿床的地质勘查费用，在该矿床进入商业开采后，可作为递延资产，税前逐年分期摊销。综合开采回收共、伴生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勘查、开采、冶选低品位、老矿区尾矿矿产资源的，前3年企业实际缴纳税收县级所得部分全部奖励扶持给企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足及扩大再生产。
（十）以兼并、收购、入股等方式改制的公有企业，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情况下，只收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工本费和契税；土地出让金按“收支两条线”原则先征后返，全额返还地方财政所得部分。兼并、收购公有企业股权，并采取有效措施盘活老、困、衰公有企业的，自兼并、收购之日起3年内企业实际缴纳税收县级所得部分全部奖励扶持给企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足及扩大再生产。
（十一）世界500强、国家500强、重庆50强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报县级相关部门审核，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认定）以及年入库税收在1000万元或固定资产投资达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来酉投资项目实行以“项目带政策”，由县政府按“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方式，另行议定鼓励、激励政策。
（十二）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十三）对新办工业企业按税收贡献情况给予三年财政奖励扶持，支持企业补充流动资金不足及扩大再生产，其中：增值税每年按入库总额的35%奖励扶持；其他各税地方留成部分（不含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每年按年入库总额的50%奖励扶持。
对新办工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限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在酉阳缴纳的薪金个人所得税款，按县级实得部分奖励给个人。
（十四）入驻总部经济企业年入库税收在150万元以上的（其中：咨询、劳务、勘查设计、中介服务公司入库税收在100万元以上，旅游公司入库税收在30万元以上）给予三年财政奖励扶持，支持企业补充流动资金不足及扩大再生产，其中：增值税每年按入库总额的25%奖励扶持；另外，从第二年起，以上一年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为基数，超基数部分在原奖励比例基础上再增加5%的比例进行奖励扶持；其他各税地方留成部分（不含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每年按年入库总额的50%奖励扶持。
总部经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仅限于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缴纳的薪金个人所得税，按照县级实得部分奖励给个人。
对入驻总部经济的个人独资及合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比照企业所得税奖励政策执行。
（十五）对新办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专业市场和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不含房地产、酒店服务业）实行三年财政奖励扶持政策，每年按入库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50%进行奖励扶持。
（十六）对在工业园区投资修建厂房产生的建安营业税实行财政全额返还。
（十七）以上政策优惠如遇上级政策调整以及与县级相关政策交叉重叠，按最优惠政策执行。对原招商引资企业按上述优惠政策对应年限延续执行，其中原总部经济企业从2013年起按上述优惠政策延续执行三年。
四、奖励政策
（十八）新建、改扩建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商贸流通项目（不含房地产、酒店服务业），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县政府可安排一定数额贴息补助资金，其中生产项目贴息时间2年，商贸流通项目贴息时间1年。
（十九）凡县内企业获得质监、工商等部门认定的国家级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中国驰名商标，政府给予20万元奖励；获得质监、工商等部门认定的市级名牌产品、市级著名商标，政府给予10万元奖励。
（二十）县政府给予招商引资单位或个人奖励。凡经单位和个人介绍（需报县招商引资考核中心审核，县政府认定）引进新建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含房地产、酒店服务业）和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国家非限制类其他项目，在规定时间建成投产达效后，县政府按确认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给予相关单位或个人一次性奖励。该奖项是指未纳入相关招商引资责任单位考核项目。
五、申报审批程序
（二十一）协议签订审核。所有招商引资协议由县政府法制办审核后，再由招商引资单位与企业签订。
（二十二）财政奖励扶持资金兑现程序。由招商引资企业在协议确定兑现时间的当月20日前向县财政提出申请，县财政汇同税务部门共同审核后报县政府审批，并于次月10日前兑现。对奖励扶持资金一律用于企业补充流动资金不足或用于扩大再生产。属于园区范围的招商引资企业，奖励扶持资金先拨付园区管委会，再由园区管委会兑现给企业，由园区管委会和财政局共同加强对奖励扶持资金的监管。
（二十三）其他优惠政策的兑现。由招商引资企业向主管部门（园区内企业向各园区管委会）申请，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规定对企业所提交资料审核后报县政府审批。需评审（审计）的项目，其评审、审计费用先由企业垫缴，县财政按程序奖励扶持给企业。
六、服务保障
（二十四）实行“一站式”开办服务、“帮办式”建设服务、“保姆式”运行服务及限时办结制度。凡外来投资者在酉阳投资置业，统一由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代办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及组织机构代码办理等开办手续；项目建设中相关手续的办理由各招商引资责任单位和相关园区管委会负责全程服务；项目建设投产后由各相关园区管委会明确专人提供运行服务；凡项目审批报件资料齐全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各相关部门在职权范围内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二十五）严查“三乱”行为。除案件侦查、税务稽查、安全、环保检查和抢险救灾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入企业检查。凡以检查、评比等理由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监察部门和主管部门要严肃查处。工业园区实行封闭管理，任何单位进入企业检查，事先必须报园区管委会备案，并接受园区管委会的监督。未经园区管委会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企业检查和收费。
（二十六）凡投资数额较大，并对我县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外来投资者，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特邀出席我县的重大庆典和会议。
（二十七）以上优惠政策兑现流程按有关规定实施，需由市级相关部门办理的，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转报，并派专人跟踪负责。凡来我县从事资源加工的企业视情况确定是否予以税费优惠及财政扶持。
六、附则
（二十八）本优惠政策由县投资促进办负责解释。
（二十九）本优惠政策从发文之日起执行。《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的通知》（酉阳委发〔2011〕41号）和《关于进一步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试行）》（酉阳委发〔2008〕6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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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自治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 试行 )   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和吸引外来投资，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如 下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企业引进及准入   （一）简化企业登记审批手续。除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规定必须核准的外， 所有社会投资全部实行备案制。所有项目的登记审批手续严格按程序办理，国家法律法规未 明确规定前置许可的，不得作为企业开业登记的前置条件。   二、土地政策   （二）新进园区的工业和物流项目土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出让综合价为 10 万元 / 亩（超出 10 万元的成本部分以及按上级政策必须计提的基金费用， 由企业承担），严格 执行 30/50 亿元的投入产出标准，且 1 亿元以内的项目在 1 年内建成投 产， 1 亿元以上的项目在 2 年内建成投产，项目建设时间从项目正式协议签订之日算起。对 固定资产投入超亿元的项目，由财政全额补贴项目业主所交纳的土地综合价 10 万元 / 亩；对 固定资产投入 5000 万元 — 1 亿元的，由财政补贴 5 万元 / 亩；对固定资产投入 3000 — 5000 万元的，由财政补贴 3 万元 / 亩。上述财政补贴待项目投资完成并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审 确认后，由县财政从项目交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中逐年返还。园区综合用地出让综合价不 低于 60 万元 / 亩（楼面地价不低于 4 20 元 / ㎡），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同 时，对实际投资额超过 1 亿元的项目，按照项目发展规划预留建设用地，留足发展空间。所 提供的土地不得改变用途，不得转让，使用期限 30 年。企业法人变更时，需报县政府有关 部门审查同意。凡不能按规定时限建成投产达效的项目取消一切优惠政策。  

